
附件 4：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管理工作，提高

考试工作组织管理和服务水平，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简称财政部考办）

负责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免试管理工作。 

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注册会计师考试委

员会办公室（简称地方考办）负责本地区免试资格审查、文件审核上

报及审批结果通知等工作。 

第四条 具有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高级经济师和高级统计

师或具有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学相关学科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高

级技术职称的人员（简称免试申请人），可以申请免予注册会计师全

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 1个专长科目的考试。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按照互惠原则与境外会计职业组织达成相

互豁免部分考试科目的，符合豁免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免予部分科

目考试。 

免试申请人取得免试科目资格后，免试科目长期有效，不得提

出变更免试科目。 

第五条 免试申请人应当填写《20XX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试申请表》，并提供身份证件、高级技术职称

证书及批准文件等相关资料，报地方考办审核。 



第六条 地方考办应当审查高级技术职称证书的真实性。签发高

级技术职称批准文件的机构不属于省部级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机构

的，应当审查该机构的高级技术职称评审资格。 

第七条 地方考办应当审核免试申请人的免试科目。 

第八条 地方考办应当在对免试申请人的申请资料审核无误后，

制作上报文件。上报文件包括： 

（一）地方考办关于免试申请人申请免试的请示； 

（二）20XX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

试申请汇总表； 

（三）20XX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

试申请表（含近期标准证件照片）； 

（四）免试申请人高级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和高级技术职称批准

文件的复印件； 

（五）免试申请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在《20XX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试

申请表》中“地方考办意见”栏内，地方考办应当签署意见并加盖公

章。上报资料中应当注明“原件已审核，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由经

办人签字，并加盖地方考办公章。 

第九条 地方考办应当在上报文件的同时，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

管理信息系统中免试管理模块上报电子数据。免试申请人员报送的相

关材料的档案管理，按照《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档案管理办法》

执行。 

第十条 财政部考办应当对地方考办上报的相关文件进行审核，

并在审核无误后 30 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免试生效年度为免试申请

人提交申请的年度。 



第十一条 境外符合豁免部分考试科目人员（简称豁免申请人），

可直接向财政部考办提出豁免申请。 

第十二条 豁免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豁免申请表； 

（二）符合豁免条件的考试合格证明复印件； 

（三）身份证件复印件； 

（四）境外会计职业组织的会员证书复印件； 

（五）近期标准证件照片。 

第十三条 财政部考办应当对豁免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

核，并在审核无误后 30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4年 6月 3日起施行。2012年 8月 28日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印发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

管理办法》（财考〔2012〕5号）同时废止。 

 

附：1.××省关于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科目申

请免试的请示（式样） 

2.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试申请表 

（式样） 

3.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试申请汇

总表（式样） 

4.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科目豁免申请表 

（适用于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或专业资格课程合格人员) 

5.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科目豁免申请表 

（适用于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会员）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209/W020120906336724378797.doc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209/W020120906336724378797.doc
http://www.cicpa.org.cn/news/201209/W020120906336724375023.doc


附 1 

××省（区、市）关于×××（姓名）等××人 20××年度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科目申请免试的请示 

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我省（区、市）×××（核准的第一人姓名）等××人申报 20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申请，上述申请人的相关证明

材料均已审核无误，现予以上报。其中，×××等××人免试“审计”

科目；×××等××人免试“财务成本管理”科目；×××等××人

免试“经济法”科目；×××等××人免试“会计”科目；×××等

××人免试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科目；×××等××人免试“税

法”科目。 

以上妥否，请予批复。 

 

附件：1.××省（区、市）2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试申请汇总表 

2.申请人相关证明材料 

 

20××年×月×日 



附 2 

2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试申请表（式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件

号码 
                  照片 

技术职称  职称评定时间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 请 

科目免试 

（划√） 

审计 财务成本管理 经济法 会计 
公司战略与

风险管理 
税法 

            

本人对上述信息及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签 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单
位人事主管部
门对技术职称
的 确 认  

 

 

 

签 章 

                                        年    月    日 

 

地方考办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附 3： 

××省（区、市）2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免试申请汇总表（式样） 

序

号 

姓

名 
身份证件号码 

技术

职称 

免试科目 

审

计 

财务成

本管理 

经济

法 

会 

计 

公司战略与

风险管理 

税

法 

 

 

         

 

 

         

 

 

         

 

 

         

 

 

         

 

 

         



附 4：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科目豁免申请表 

(适用于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或专业资格课程合格人员) 

 

姓名  性别  

照   

片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香港身份证 

/护照及号码 
 发证机构  

出生年月  
长期居住 

所 在 地 
 

通信地址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邮编  传真  

电邮  

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申请豁免的，应当填写以下信息，并提交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证书复

印件 1份，香港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1份。 

加入香港会计

师 公 会 时 间 
从          年      月开始 

香港会计师公

会 会 员 代 码 
 

专业资格课程合格人员申请豁免的，应当填写以下信息，并提交香港会计师公会专业资格

课程考试全科合格证书及期终考试合格成绩单复印件。 

参加香港专业 

资格课程时间 
从          年      月到          年      月 

香港专业资格 

课程学员代码 
 

申请免试科目 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申请人签字  日期  

 
注：申请表须贴有近期免冠照片 1张（规格为长 40mmx宽 30mm），每一项内容须详细填写。

申请人须同时提供当年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表或 4年内的考试成绩单/
准考证复印件 1 份。申请表复印有效。 



附 5： 

    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科目豁免申请表 

（适用于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会员） 

中文姓名  性别  
照 

片 

英文姓名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身份证明 

及 号 码 

 
发证机关  

出生年月 
 长期居住 

所 在 地 

 

通信地址  

邮编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E-mail  

成为 ICAEW 

会员时间 
                年       月       日 

ICAEW会员 

证书号码 

 

申请免试 

科目及确认 
审计及财务成本管理 申请人签字  

注：1.申请表需贴近期免冠照片，每一项内容都必须详细填写，否则不予审核。 

2.与申请表同时交付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1张、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

协会(ICAEW)会员证书复印件 1 份、ACA 考试合格通知书复印件 1 份，规

格为 35mm×35mm。 

3.申请表复印有效。 


